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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行业扶贫数据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民政局：

根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2018年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安排部署，结合民政部门职责，省民政厅决定开展云南民政行业扶贫数据动态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目标任务

加强对云南城乡社会救助系统数据的再核查再精准，结合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行动，精准认定对象并及时更新、完善系统数据，保障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确保系统数据

与实际发放数据相统一，实现扶贫数据与行业数据相一致。

二、方法步骤

（一）数据更新阶段（10月24日至11月20日）：各地要及时更新录入系统数据，保证系统数据与实际发放数据相一致，保障民政行业扶贫数据的精准。

（二）数据核对阶段（11月20日至11月30日）：省核对中心依托云南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对云南省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内全库数据进行核对，将存疑名单反馈各地。

（三）核实确认阶段（12月1日至12月10日）：各地根据核对中心反馈的存疑名单，对存疑人员进行核实确认，进一步精准系统数据。

（四）数据对接阶段（12月10日至12月20日）：与当地扶贫部门对接，根据扶贫部门确定的时间节点，做好扶贫对象中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实际救助情况的核实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州（市）、县（市、区）民政局要充分认识到动态管理工作对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意义，落实专人负责动态管理工作。

（二）运用系统，同步办理业务。各地要规范使用城乡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和云南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办理社会救助业务，做到系统数据与实际发放数据相统一。
（三）及时录入数据，确保数据精准。各地要及时更新录入系统数据，坚持云南城乡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数据为全省民政部门唯一法定数据的原则，各级民政部门交换到扶贫部门的救助对象数据，均以云南城乡社会救助系统数据作为唯一数据源。

（四）把握时间节点，圆满完成任务。在动态管理工作中，要把握住时间节点，以扶贫部门确定的动态管理时间节点进行数据的录入比对，确保此轮扶贫数据动态管理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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